
采购需求 

（采购需求如与合同草案条款有矛盾，均以采购需求为准。） 

一、 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3 
门诊楼候诊区变频多联机空

调设备更新 
/ 本项目不涉及 

 

 

二、 商务要求 

1. 工期和工程地点 

1.1 工期：90 天，需要保障白天门诊正常运行。 

1.2 工程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2 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 

2.质量标准：合格 

3.同类项目实施案例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三章“二、评审标准” 

 

三、 技术要求 

以下技术指标及要求中如出现设备或产品品牌或指向某个品牌，仅作为参考

该设备或产品所需达到的具体技术性能要求，不作为该设备或产品的品牌要求。 

注：“★”技术要求条款为不可偏离项，如有任何实质性偏离需明确，将做

无效响应处理。下列“▲、*、#”技术条款及其它一般技术条款仅为评审打分项，

不作为无效响应条款。 

（一）项目实施内容 

对门诊楼 VRV 室内拆除并更换 67 台，主机 8 台，局部吊顶更新。具体工程

量清单随竞争性磋商文件一同发出。 

（二）基本施工要求 

1. 施工标准 

（1）工程质量符合谈判文件的规定以及国家、北京市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规

定及相关的行业标准，且还应符合企业标准、通常使用标准和采购人的要求，同

时符合国家建设、环保、消防、安全等部门的相关验收标准，符合本合同的约定。 

（2）由供应商所负责的工程项目必须承诺装饰及机电两年、防水五年免费



质量保修，保修期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3）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出具所负责工程的示意图、效果图、施工

图和竣工图等，不得计取任何费用。 

（4）供应商必须安排 3 人以上固定的专业施工管理人员，对所负责的工程

进行跟班作业。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供应商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 

2. 施工基本要求 

（1）施工技术方案先进、可行，机具布置合理，施工组织措施完善，质量

计划符合工程实际，设备、材料选型技术条件先进、质量可靠。 

（2）根据建设单位、咨询单位要求上报施工所需一切技术资料。 

（3）施工中和竣工验收前必须做好保洁工作，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有关部门

规定和要求，达到安全、文明工地标准。 

（4）严禁违反设计文件擅自改动建筑主体、房间功能及燃气、通风、电气、

通讯等设施。 

（5）必须做好半成品、成品的保护，防止污染和损坏；各工种在施工中不

得污染、损坏其他工种的半成品及成品。 

（6）严禁损坏房屋原有设施；严禁破坏受力钢筋；严禁超荷载集中堆放物

品。 

（7）安装、维修或拆除临时施工用电系统，应由电工完成；临时施工供电

开关箱中应装设漏电保护器，进入开关箱的电源线不得用插销连接；临时用电线

路应避开易燃、易爆物品堆放地；暂停施工时应切断电源等。 

（8）不得在未做防水地面蓄水；临时用水管不得有破损、滴漏；暂停施工

时应切断水源。 

 

（三）质量保证体系及措施要求 

1、供应商同采购人签订施工安全协议和保密协议。服从采购人命令，严格

遵守采购人各项制度和规定。 

2、供应商按要求做好人员或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的，不得在现场吸烟、进行

违规操作。 

3、因供应商原因出现严重工程质量问题或发生安全事故的，采购人有权解



除合同，供应商赔偿采购人全部损失和承担全部责任。 

4、供应商必须为其施工人员上意外伤亡保险和工伤保险。发生任何人身安

全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 

5、供应商不得拖欠工资、货款、设备租赁费等各种费用，不得因拖欠费用

对采购人带来任何不利影响或者后果。 

6、供应商所属的水暖、电气等专业施工人员和特殊工种必须持有相应的专

业资格上岗证书，严禁无证操作。 

7、供应商人员必须统一工作着装，配齐安全设施，进行安全文明施工。 

 

（四）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1、在工程施工、完工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供应商应当始终遵守国家

和工程所在地有关扬尘治理、建筑垃圾堆放、清运等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程等。 

2、供应商应接受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监测和检查。

供应商应对其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程等所造成的环境污

染、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等承担赔偿责任。 

 

（五）安全施工要求 

1、在工程施工、竣工、交付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供应商应当始终遵

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规程等，履行其安全施

工职责。 

2、供应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3、供应商应为其进场施工人员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供应商还

应为施工场地（现场）邻近地区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公众和其他人员，提供一切

必要的临时道路、人行道、防护棚、围栏及警告等，以确保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

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可能造成的不便。 

4、供应商还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条例等的要求，制定一套安全

生产应急措施和程序，保证一旦出现任何安全事故，能立即保护好现场，抢救伤



员和财产，保证施工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损失扩大。 

 

（六）施工进度计划要求 

本工程工期：工期计划 90 天，需要保障白天门诊正常运行。 

 

（七）完工后的质保服务措施要求 

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必须及时给予无偿维修。如供应商拒绝或

拖延保修（超过三日未维修完成）；或者发生紧急抢修事故(如上水跑水、暖气

漏水等)，供应商接到通知后，未在 4 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采购人可另外委托

其它单位维修，所支付的费用供应商双倍承担，供应商在维修完成后十个工作

日内支付给采购人。 


